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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0 证券简称：金冠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业务发展需要，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

资子公司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瑞股份”）拟向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6,750万元）；全资子公司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能瑞电力”）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宁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共计人民币 9,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限为一年，并拟由

公司为前述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最高额保证，具体授信日期、金额

及担保期限等均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授信及担保事项不涉及股东会权限，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甘家边东 108号

3、法定代表人：马丹阳

4、成立日期：2005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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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29397.4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电力电子设备、测量仪器仪表、配电自动化设备研制开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自动化系统集成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维护管理；充电站建设；新能源汽车

充电服务；市区包车客运；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能瑞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报表项目（合并）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9,438,272.69 825,552,115.46

负债总额 282,109,162.14 306,582,134.59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62,350,080.23 287,268,913.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7,329,110.55 518,969,980.87

报表项目（合并） 2026 年 1 月-3 月 2025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070,636.91 388,270,097.54

利润总额 -11,357,847.26 -77,668,914.57

净利润 -11,640,870.32 -75,161,591.77

注：上述 202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本次担保是为补充能瑞股份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子公司能瑞股

份业务的发展，能瑞股份的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况，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南京市江宁区永宁路 9号

3、法定代表人：张荣纪

4、成立日期：2012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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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14397.4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配电自动化设备、充电桩设施、

测量仪器仪表研制、生产、销售；软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服务；自动化系统

集成销售；充电站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汽车租赁；建筑安装工程；光伏

发电；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停车场管理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

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

网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电

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能瑞股份持有能瑞电力 100%股权

8、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8,189,402.45 597,142,369.75

负债总额 415,297,976.95 417,431,460.25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95,705,274.74 398,284,593.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2,891,425.50 179,710,909.50

报表项目 2026 年 1 月-3 月 2025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446,703.97 129,623,9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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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6,708,037.90 -79,378,612.01

净利润 -6,819,484.00 -77,561,741.98

注：上述 202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本次担保是为补充能瑞电力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子公司能瑞电

力业务的发展，能瑞电力的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况，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能瑞股份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6,750 万元）；能瑞电力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授信有效期限均为一年。前述子公司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合计人民币

9,000万元，由公司为前述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最高额保证（具体

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前述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合计人民币 9,000万元，由公司为前述授信事项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瑞股份向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最高额保证 6,750 万元）。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瑞电力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前述授信有效期限均为一年。前述子公司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合计

人民币 9,000 万元。董事会同意由公司为前述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补充能瑞股份及能瑞电力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

子公司业务的发展，能瑞股份及能瑞电力的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

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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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包括本次董事会审议的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6,043.2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37%，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的

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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